龙湾区司法局公开招聘临时工作人员公告
      龙湾区司法局因工作需要,经研究决定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矫正协理员2名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:

1、 招聘原则

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自愿原则

二、招聘条件：

1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热心司法行政工作、政治素质好、责任心强；

2、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，无违法犯罪记录，具有吃苦耐劳精神；

3、年龄在35周岁以下，身体健康；

4、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并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，熟悉计算机操作；

5、户籍所在地或常住地在龙湾区辖区内。
三、报名时间：2017年10月26日—11月1日（上午8：30-11：30，下午14：00-17:00）。

    四、报名地点：龙湾区行政管理中心519办公室，咨询电话：0577-86968578。

    五、报名要求：填写《龙湾区司法局公开招聘临时工作人员报名表》，带身份证、户口簿、学历及相关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一份，近期免冠正面1寸彩色照片2张。 
    六、面试和体检：经资格审查，对符合条件的人员将组织面试和体检（面试和体检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）。 
七、劳动关系及待遇：经面试和体检后择优聘用，本次招聘人员实行聘用制，人员性质为编外聘用人员，人员待遇按有关规定执行，录用后按龙湾区司法局有关工作制度实行统一日常管理。

八、注意事项：本公告未尽事宜，由龙湾区司法局负责解释。

 

附件：《龙湾区司法局公开招聘临时工作人员报名表》
温州市龙湾区司法局
2017年10月24日

龙湾区司法局公开招聘临时工作人员报名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名序号：         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照片

	出生年月
	
	常住户籍
	
	

	婚姻状况
	
	入党时间
	
	

	学历
学位
	全日制
教  育
	
	毕业院校及专业
	

	
	在  职
教  育
	
	毕业院校及专业
	

	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
	
	
	手  机
	

	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简历
	

	资格
初审

意见
	


填表说明：1、此表由本人据实亲笔填写，如弄虚作假或隐瞒事实，取消录用资格；2、报名序号和资格初审意见由工作人员填写。
